衡东县新塘镇人民政府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衡东县新塘镇人民政府坐落于美丽的湘江河畔，公路水路铁路四通八达，全镇现有行政村15个，1个居委会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党委、政府通过组织群众、宣传群众、教育群众、服务群众，切实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围绕农业、农村、农民搞好服务，全面履行和承担五项职能：一是促进经济发展，增加农民收入；二是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；三是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；四是推进基层民主，促进农村和谐；五是加强基层党建，巩固基层政权。
人员编制情况

2024年末有干部职工81人，行政编制39人，全额事业编制42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687.2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687.22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687.2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684.22万元，项目支出3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2484.48万元，较预算增加797.26万元，总支出2484.4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614.2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4.97％；项目支出870.1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5.03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4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4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0.06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0.06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万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388.08万元，负债总额977.65万元，净资产390.43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612.07万元，在用资产612.07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目标1：通过预算执行，保证正常工作运转。

目标2：积极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，服务好广大群众。

目标均已完成，本镇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党委、政府通过组织群众、宣传群众、教育群众、服务群众，切实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围绕农业、农村、农民搞好服务，促进经济发展，增加农民收入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推进基层民主，促进农村和谐，加强基层党建，年度内完成服务群众建设，工作正常运转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（1）村级转移支付项目

在上级财政统筹安排下，我们严格各项财政纪律，合理有效使用各项支出费用，做到账实相符。杜绝资金违规使用等情况的发生，做到有章可循，照章办事合理调配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确保村级各项工作正常运转、项目按时完成，提升村级公益事业发展水平，改善人居环境，长期为村级建设提供支撑。
（2）其他经费项目

在上级财政统筹安排下，我们严格各项财政纪律，合理有效使用各项支出费用，做到账实相符。杜绝资金违规使用等情况的发生，做到有章可循，照章办事合理调配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保障共产党事务、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、财政事务、城乡社区事务等正常开展，保障政府、党委的日常运转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1、要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预测能力，加强计划性。

2、要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执行力，做到全面落实到位。

3、要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果，充分发挥联动作用。

4、要进一步优化管理环境，做到协调统筹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